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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食品生产经营企业
内部举报人奖励暂行规定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一、制定背景

为了提高食品安全社会共同治理水平，依据《国务院食

品安全委员会关于建立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

《市场监管总局 财政部关于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内部举报

人举报实施奖励的公告》、《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领域重

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实施细则》等法规，制定本暂

行规定。

二、内部举报人的界定

本暂行规定所称“内部举报人”包括食品生产经营企业

及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（以下统称企业）的内部

人员及相关知情人。内部人员，是指与企业订立劳动合同的

人员；相关知情人，是指在一年内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、与

企业存在业务联系以及企业临时聘用的人员等。

三、举报的受理查处与初核反馈

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应畅通举报渠道，内部举报人可以通

过市场监管管理部门公布的接收举报的互联网、电话、传真、

邮寄地址、窗口等渠道，向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举报。

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接到涉及企业内部举报人举报

后，详实记录有关举报信息，记录内容应包括：举报人姓名、

身份证号、联系方式、举报内容、被举报企业名称、厂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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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方式等详细信息，并及时分送至有处理权限的下级市场

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同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相关机构处理。

具备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，在规定时间

内进行调查核实，并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

内告知内部举报人。属地市场监管部门认为应当向上级部门

汇报的，应及时上报上一级市场监管部门。

四、奖励行为的界定

（一）内部举报人举报下列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之一，经

查证属实的，属于奖励范围:

1.使用非食用物质和原料生产食品，违法制售、使用食

品非法添加物，或者使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食品的；

2.收购、加工、销售病死、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、畜、

兽、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，或者向畜禽及畜禽产品注水或

注入其他物质的；

3.加工销售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肉类，或者未经检

验或者检验不合格肉类制品的；

4.生产、经营变质、掺假掺杂伪劣食品的；

5.仿冒他人注册商标生产经营食品、伪造食品产地或者

冒用他人厂名、厂址，伪造或者冒用食品生产许可标志或者

其他产品标志生产经营食品的；

6.未按食品安全标准规定超范围、超剂量使用食品添加

剂的；

7.其他涉及食用农产品、食品和食品相关产品安全的违

法犯罪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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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对内部举报人行为的奖励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

件：

1.有明确的被举报对象、具体违法事实和证据或者违法

犯罪线索。

2.举报内容事先未被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掌握或各类媒体

公开。

3.举报内容经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立案调查，查证属实作

出行政处罚决定或依法移送司法机关作出刑事判决的。

（三）下列举报情形不适用本奖励规定：

1.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工作人员或者依照食品相关法律法

规及规定负有法定监督、发现、报告违法行为义务人员的举

报。

2.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利用执法过程中掌握的

信息，授意其配偶、直系亲属或其他人进行的举报。

3.未履行法定职责、恶意举报等其他不符合有关法律、

法规规定的举报。

（四）举报同一违法行为的，不予重复奖励。

五、奖励标准与程序

举报案件结案后，案件承办部门应当进一步审核获得举

报奖励的条件，确定是否予以奖励。奖励标准参照《内蒙古

自治区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暂行办法实施

细则》（内市监稽〔2022〕11号，以下简称《细则》）相关条

款基础上提高 50%标准执行，每起案件的举报奖励金额上限

为 100万元。奖励程序参照《细则》相关条款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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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举报奖励资金管理

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内部人举报奖励

资金由各级人民政府纳入本级财政预算管理。

七、加强对有奖举报工作的组织领导

（一）加强领导。地方各级市场监管、财政等部门要加

强对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按照本规定的基本

要求，结合本地实际，完善工作机制，实现食品安全有奖举

报工作的制度化、规范化。

（二）广泛宣传。相关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，广泛开展

食品安全科普宣教活动，大力宣传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的

重要意义，切实调动群众参与监督食品安全的积极性，使举

报奖励政策家喻户晓、人人皆知，引导广大群众踊跃举报、

据实举报。

（三）严肃纪律。严格执行举报保密制度。未经举报人

同意，不得以任何方式泄露举报人身份资料。凡对举报人打

击报复的，一律予以严惩。对借举报之名故意捏造事实诬告

他人、以及伪造举报材料骗取或者冒领奖金的，交由有关机

关追究相应法律责任。受理举报工作人员不遵守工作纪律、

拘私舞弊的，严肃追究行政责任，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

法机关处理。

八、附则

本《暂行规定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对其他食品生产经

营者内部人员和相关知情人举报实施奖励可参照执行。


	（一）内部举报人举报下列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之一，经查证属实的，属于奖励范围:
	（二）对内部举报人行为的奖励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
	五、奖励标准与程序
	举报案件结案后，案件承办部门应当进一步审核获得举报奖励的条件，确定是否予以奖励。奖励标准参照《内蒙古

